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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「獎勵研究報告運用臺北市政府資料作業要點」1份(302174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獎勵研究報告運用臺北市政府資料作業要點」1份

，自即日起實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研考會105年1月22日專案簽核辦理。

二、本案請本府法務局協助將旨揭作業規範刊登於臺北市法規

查詢系統，請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公報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除外)

副本：臺北市議會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機要組(含附件) 2016-01-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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